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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中華民國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

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」第十條、第十一條條文、「行政院

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組織條例」第十條條文及「行政

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各地區巡防局組織通則」第十

條條文，本院定自106年7月1日施行，並於106年7月5日以

院授人組字第10600504051號令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1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」第十三條

、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組織條例」第十五條

及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各地區巡防局組織通

則」第十四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不含行政院秘書長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)、各直轄市政府

、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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